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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645/2021_2022_2011_E5_B9_

B4_E5_8D_95_c32_645557.htm 信用证结算的信用基础是银行

信用，银行取代进口商成为第一性的付款人。从理论上讲，

只要出口商履行了信用证规定的条款，那么银行就一定要付

款，也就是说出口商通常能够收回货款。 因为有了开证银行

所作的付款保证，进/出口商在与他们有关银行打交道时，每

一个环节都可能得到银行的资金融通。例如，出口商在收到

信用证后可以做“打包贷款”，交单议付时可以做“押汇”

等。此一贸易融资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资金周转的困难，

促进了对外贸易的拓展。 有的国家存在着外汇管制，该国的

一切进出口业务都必须报请外汇当局的批准，如果是信用证

结算，则有可能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。因为银行在开出信用

证之前，必须征得外汇当局的批准。只要他们开得出信用证

，也就意味着该项外汇管制政策已不复存在了。 显而易见，

信用证结算的优点是十分明显的。但是任何一种结算方式都

不是完美无缺的，信用证结算也不例外，其主要缺点有： 1

、由于信用证结算方式纯粹是一种单据买卖行为，只要“单

证相符”，开证行就必须付款，进口商也必须付款赎单。因

此，进口商有可能得到与信用证规定完全相符的单据，但是

并不一定能得到与单据条款完全相符的货物。 2、信用证业

务中可能存在着欺诈。出口商可能提供无货单据、假冒单据

，这样的欺骗行为不是没有发生过。 3、进口商和开证银行

可能无理拒付或者无力支付。 4、出口商在履行信用证条款

时，有时由于种种原因，使得单证不符，导致开证行的拒付



。 5、开证行为了降低风险，通常要求向开证人收取一定数

量的押金，由于信用证结算周期比较长，该资金被银行长期

占用。 “信用证”结算方式虽然有上述不足之处，但是由于

银行承担了第一性的付款责任，已成为现代国际贸易结算影

响最大、应用最广泛的结算方式，也为各国商人所普遍接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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